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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花县地处北江下游，流溪河右岸，过去由于水资源未能得到合理开发

利用，水旱灾害频繁，农业生产落后，民不聊生。这里的人民富有革命精

神，在近代史上就曾孕育出名震中外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，辛亥革命的

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，花县籍人也四居其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．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

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。现在全县已形成了一个高、中、低三级水系，截、

引、蓄、提、排合理布局，旱、洪、涝兼治的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水利网，基

本实现了农业水利化。花县的水利管理人员，在引蓄水利网的联合调度方

面，也积累了不少的成功经验．这对促进花县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

贡献。 ；

．

《花县水利志》编写组的同志们通过三年多的辛勤劳动，搜集了大量资

料，加以考订整理，把花县的治水过程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设

的光辉成就系统而全面地记载下来，反映出规律和特点，很有意义。本书

的编成，对今后花县水利现代化建设必将起到积极作用；对群众进行爱国

主义教育、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，也是很好的乡土教材。我在省

水利部门和广东工学院任职期间，曾多次到过花县，目睹治水的奋斗历程

和巨大变化。今天怀着喜悦的心情捧读《花县水利志》，衷心祝愿花县人民

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继续发扬革命精神，在水利和各条战线上取得

新的更大的胜利。

麦蕴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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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 吞

花县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故乡，，具有革命光荣传统。这里气候温

和，雨量充沛，交通方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，由于水资源未能得

到充分开发利用，水旱灾害频繁，农业生产落后，加上战祸连年，人民生

活困苦。流浪东南亚及美洲各地谋生者近10万之众。建国后，全县人民在

中国共产党花县委员会和花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．在

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，水利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

验，这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。编修{：花县水利志》，把立县300

多年来水利建设历程，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实

践，如实地加以叙述，不仅可为当今水利建设和水利改革提供历史借鉴，更

好地为现实服务，而且还可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在中国共产党花县委员会、花县人民政府和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，

在广东省水电厅、广州市水电局水利志编委会的指导和帮助下，我们以马

．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

针、政策为准绳，坚持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，并试图用辩证唯物主

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按照。三新一(新观点、新方法、新材料)、。两

性一(时代性、科学性)的要求，广泛搜集、整理、筛选与考订入志资料，

对花县水利事业的发展历程及其治水规律加以阐述，努力使《花县水利

志》成为一部具有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水利专志。

本志编纂，得到省水利志编委副主任黄昆昌、广州市水利志编辑室副

主任叶昌文以及县志办的具体指导t及原在我县从事水利工作多年的叶

仰明、徐文积、黄强民等同志的热情帮助；94岁高龄的老水利专家、中央

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顾问麦蕴瑜还为本书作序；县档案局、统计局、气

象局以及各镇志办、镇水电所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也给予大力协助，在此

表示衷心的感谢!



本志于1988年8月完成初稿，分送各级领导、老水利工作者及有关单

位审阅，并多次召开小型评稿会，广泛听取意见。1 989年6月完成修订稿，

呈省、市水利志编委审查修改。1991年1月由县志办公室及副县长麦忠良
审定。

‘

．

本志虽经多次反复修改，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祈

望学者、专家和读者给予指正。

《花县水利志》编纂组

3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为花县立县后第一部水利专志，选取资料的断限上自清康熙

二十五年(1686)建县时始，下至1988年底止。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，记

事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。 ’

二、花县县境区域，历史上曾有多次变动，本志叙事一般以l 984年划

定的行政区域为准，但有关水旱灾害的统计，仍按灾年县域记述。

三、本志以概述开篇，紧接大事记，以便宏观全貌，纵览古今。大事

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结合方法编写。志书正文采用横排竖写形式，按

章、节、。目层次排列，共1 4章43节，以志体为主，用语体文记叙体。彩

图、彩照集中卷首，随文配以必要的图、表、照片和附录。

四、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、官职，一般接当时习惯称呼。

五、本志所用数字，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公

布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为准。夏历和清’代以前历史纪

年，按通用习惯用汉字记述，并在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，艮国

以后，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以公元纪年。
‘

六、本志涉及的度、量、衡，均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，田亩面积仍

保留沿用的市制，历史资料使用的旧计量单位，仍按原文记载。地面高程

． 和水位，除有注明者外，统一用珠江基面。

七、按照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分Z-．，输变电工程由县供电志记述，本志
-

则负责电动排灌站和水力发电站的记述。

八、本志引用资料，大部分来自县水电局、档案局、统计局等单位，引

⋯⋯⋯o。～用历史文献．皆忠实原文．注明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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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
花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、珠江三角洲北缘，东北与从化县为邻，东南

I与广州市白云区接壤，西南与三水、南海县交界，西北与清远市相连。地

处北纬23。14，57一"--'23。37
7

1扩，东经112。57
7

07一～113。28’10"之间，

北回归线横贯县境中部，县境东西最大距离52．5公里，南北最大宽度28

公里。县城新华镇南距广州城区仅30公里，京广铁路南北贯通全县，境内

公路通车里程502．5公里，水运通航22公里，水陆交通方便。

。花县秦汉时至南朝初属番禺县，隋属南海县，朱以后分属番禺、南海。 ．

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)析置花县，属广州府。建县以来，辖属及县名稍

有变更，中华民国时由省直辖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隶属珠江专区，1952

年改属粤北行政区，1956年划归佛山专区，1958年曾更名。广北县一，1959

年恢复原名，1960年划为广州市管县。)98z年全县设9个镇，192个村，1

个农场。 ，’

全县总面积961．18平方公里，1988年耕地面积36．69万亩，其中水

田占33．13万亩，全县人口48．66万人，其中农业人口36．84万人，人 ，、

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6人。

花县地势北高南低，呈横向带状阶梯式倾斜，最高梯面区牙英山海拔

581．1米，全县地势可划分为：(一)北部丘陵群。由东部羊石顶至牙英山

延绵组成，坡度陡峭，一般在25",-45度之间；(二)中部浅丘台地。呈东

． 西带状，海拔50～100米，县内众多水库大都集中此地势带；(三)南部平

’原地。海拔由几米,"-50米，其中有东北一西南走向分散的条状浅丘陵分布，

形成间隔的宽阔平原，是花县的粮、油、经济作物和淡水鱼的集中产区。

花县地处珠江流域下游，县内河流众多，除北部溪流因地质运动分别
’

向北流向清远迎咀河与银盏水纳入北江之外，其余河流均由北向南分别汇

流流溪河和白坭河纳入珠江，境内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、
’

。；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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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溪河、天马河、新街河、国泰河、白坭河、芦苞涌6条，除天马河、新

街河在县境发源外，其余均发源于邻县。

花县水资源比较丰富，地表水多年平均迳流量为11．59亿立方米，浅

层地下永资源为2．09亿立方米，按全县人口计，平均每人有水281 1立方
。

米，攒全县农田面积计，平均每亩有水3728立方米。

花县农业，历来以水稻为主，次为甘薯、芋头、花生、糖蔗、水果等，

近年来，柑橙、塘鱼有较快发展，1 988年柑橙种植面积591 23亩，总产3152

万公斤I塘鱼34736亩，年产809万公斤。198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已达

47888万元，农业人平产值1300元。工业方面较大宗有建材、轻纺、皮革 ，

加工、制衣等，1 98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95060万元。

花县地处南亚热带，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。新华镇多年平均气温

21．7℃，极端最高气温38．1℃，极端最低气温0．4℃；日照年平均1923．7

小时，无霜期344天；多年平均降雨量1754．9毫米，最大年雨量2633毫

米(1983年)，最小年雨量1074．8毫米(1963年)，汛期(4----9月)雨量

特别集中，占全年总雨量79．7％。

花县受地理位置和气候影响，形成春季多低温阴雨，夏季多洪涝，秋

冬多于旱的灾害性天气，且往往出现季节间的先旱后涝，涝后又旱，年际

间的旱涝交替．连旱连涝等现象。建国前，花县基本上没有什么较具规模

的水利设施，92％的农田靠人力提水灌溉，东部多开大井用水车车水，中

部多在田头开小井竖杆用桔槔汲水，劳动强度大，抗灾能力低。山区则沿

河筑陂，一遇天旱，上拦下截，经常发生水利纠纷，小则争讼，大则械斗。

水灾则更为频繁，东有流溪河洪水威胁，西有白坭河、芦苞涌直接受北江

分洪影响，全县8万多亩低望田只能单造种植。据旧《花县志》及有关资

料记载，从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)建县至1949年的264年间，共发生较

严重的水旱风灾106次，给花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。好天三日车头

响，一朝大雨水汪洋，饥寒交迫难度日，离乡别井奔异乡。丹这就是旧社会

花县农村的真实写照。民国初期也曾经有过。清水淋花一的设想，但工程

一直未能建成． ⋯一二 ⋯一一⋯ ⋯⋯、一 。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水利建设。

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经过长期不懈努力，初步

实现了水利化。至1988年，全县共用国家投资2429万元，县、社、队自

筹资金6155万元，用去水泥77931吨、木材18460立方米、钢材5490吨，．
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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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用劳动力5931万工日，完成土石方5706万立方米。全县共建成水库山

塘21 8处．总库容1 5672万立方米；引水工程1 0宗．引水流量1 8．6立方

米每秒；电动排灌站装机1 41 4台，容量22876千瓦；堤围52条．总长1 99

公里。形成了一个高、中、低三级灌溉渠系，截、引、蓄、提、排合理布

局，塘库相通、渠库相连、引蓄结合、旱洪涝兼治的大型水利网。如今水

库山塘星罗棋布，排灌渠道纵横交错，电动排灌高低压线路密如蛛网．东

水西调，北水南流，水源可以互相调节，以余补缺。全县96％耕地有水利

灌溉，93％农田达到旱涝保收标准。

30多年来，花县水利建设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：

1950"--1955年。土地改革以后，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，广大农民响

应县政府提出。一村一水利"的号召，积极投身水利建设。新建山塘157处，

打井9000多口，筑堤1 9．43公里，新增灌溉面积5．28万亩．堤围捍卫

面积增加6．02万亩。但由于小型水利抗灾能力低，当1955年出现较严重

春旱时，全县受旱面积仍达24．2万亩。 、

1956"--1966年。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，提供了兴建大中型引蓄

水利工程的有利条件。1956年春，全县第一个中型水库——三坑水库在花

县西部地区建成，使巴江河两岸4万多亩农田获得了自流灌溉。1958年春，

芙蓉嶂、新庄、中洞水库亦相继建成蓄水。同年冬，全县组织了4万多人

的水利大军，奋战在70公里长的流溪河引水灌渠工地上，经过几个月的艰

苦努力，完成了353万立方米土石方，终于建成了东西横跨全县、灌溉面

积达13万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，初步形成了一个以流溪河引水工程为

骨干、引蓄结合的水利灌溉网。1960年，随着广州地区大电网的建成，在

涝区和旱区死角大力兴建电动排灌站。农新、炭步、五和、莲塘等电动排

·灌站相继建成投产，使新华、炭步、赤坭等地区大大改善了水利条件。通

过电动排灌站的建设，带动了农村电气化的发展。从1956～1966年，共建

成大型引水设施1宗、中型水库4宗、小(一)型水库7宗，小(二)型

水库8宗，电动排灌站装机476台，容量1 161 7千瓦，堤围总长66．32公

里。新增灌溉面积25．84万亩，防洪捍卫面积1．4万亩，治涝面积7．1 6

万亩。60年代中期，全县掀起了整治渠系、平整土地高潮，两三年间，全

县整治渠系面积共15万亩。

1967----1978年。。文化大革命"前期，水利建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。在

夕7 神州大地惨遭浩劫的日子里，花县水利建设也和全国各地一样。遭到了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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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摧残。水利机构被撤销．水利干部被卜放“五·七”十校劳动改造。水

利投资大大缩减。从1 967"--1 971年．每年平均只有22万元．为l 958"--1 966．

年每年平均水利投资的25．6％。对已建成的水利工程．由于无政府主义思

潮的干扰．规章砌度废弛．工程失管失修．效益严重下降。1972-'--l 978年。
’

以兴建“四库三引’’和河渠整治为主要目标．经过7年努力．先后完成花

赤、正迳、狮洞三个截洪引水工程和伯公坳、六花岗、皇母等水库．减轻
’

了沿线山洪对农田的威胁．增加了三坑：福源、新庄水库的灌溉水量．把
1

过去互相孤立分散的水库联结起来．使塘库相通．渠库相连．组成了连通

九湾潭、新庄、狮洞水库的九湾潭灌区．连通福源、芙蓉嶂、六花岗、红
’

崩岗、三坑水库的花赤引蓄水利灌溉网．连同原有的流溪河引蓄水利灌溉

网(包括洪秀全、集益两个结瓜水库)形成了三大灌区。且各灌区间也可

互相调节．以蓄补引，以引补蓄，东水西调．以余补缺．抗灾能力大大提

高。70年代中期，以山、水、田、林、路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

建设再度兴起，短短几年间，全县整治河道24条．总长86公里．排灌渠
‘

系整治面积累计达到25万亩。

】979"---1988年。为水利调整巩固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阶段。根据花县

水利建设已达相当规模的条件，决定把水利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管理方面来。

对已建工程进行续建配套、扩建挖潜、土坝灌浆和白蚁防治，加强工程管

理，不断提高引蓄水利网联合调度水平。实行以工程管理处为核算单位．落

实岗位责任制，开展经济承包，进行水费改革等一系措施。与1978年比

较，1 988年水费收入增加了2．46倍。 ，

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30多年的实践．花县水利建设经历

了一个由兴建小型水利工程到大中型骨干工程，由单一目标到旱洪涝综合
‘

治理，由孤立、分散的水利工程到引蓄水利网的联合调度这样一个不断完-

善、不断提高的过程。在抗御自然灾害的斗争中，显示了水利工程的强大
-

威力，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促进农业增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。在

抗御洪涝灾害方面．1959年6月11日～1 3 Et花县境内三天内总降水量达

⋯．⋯一一到391．、8毫米；1964年6月，西北江水涨，芦苞水闸分洪1 300立方米每秒；

1 983年6月1 6日～1 8日，36小时内暴雨量达353．2毫米．狮洞水库降水

量高达444．5毫米；7月26日．狮岭地区在8小时内暴雨量达292毫米，

超过百年一遇的暴雨标准⋯⋯由于水利工程采取了预排、滞洪、错峰等措

施，灾情大大减轻，加上干群奋力抗灾．出现灾年不见灾，群众安居乐业
8



的可喜情景。在抗御旱灾方面，1955年、1 963年、1 977年的春旱和1 966

年的秋早都远比过去几十年的几次大旱更为严重，Eh于水利工程发挥了重

大作用，夺得了大旱之年大丰收。

水利的大发展，带来了农业的大发展。1 949年以前，花县历来是一个

缺粮县，水稻平均亩产只有189公斤。50年代水利建设有了很大发展，有

8万多亩单造田已被改造为双造田；1963年战胜了严重春旱，粮食亩产超

纲要，首次突破400公斤；70年代后期，随着引蓄水利网的日臻完善，抗

灾能力大大加强，粮食亩产一直在600公斤以上；1988年又战胜秋旱，全

年粮食亩产达688公斤。全县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6421万公斤增加到

1988年的21779万公斤，除全县人民自给自足外，每年还上调国家粮食

7000万公斤。参照《水利经济计算规范》的有关规定进行概算，建国以来

全县水利单灌溉效益增产粮食累计达9．09亿公斤，增益产值2．3亿元，

即为建国后全县水利总投资的2．68倍。

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，给花县国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

了可喜的局面，1988年全县社会总产值达14．1亿元，比1949年增长69．3

倍，其中农业总产值47888万元，比1949年增长27倍。

当前，花县国民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对水利工作提出

了更高要求，但目前水利工程日趋老化，基层管水队伍不够健全，工程效

益有所下降。水利工作的后继者，要以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为借鉴，遵循

客观规律，以法治水，科学治水，去创造更光辉的业绩，谱写更瑰丽的篇

章。

t-,概述一I 建国后水利建设基本情况(一)

} 完成工作量 使用三材 使用水利投资(万元’

起止年份f土方(万7石方(万；砼方 使用劳力 木材 市、
钢材 水泥 区．乡

!立方米，!立方米，{(立方米，
(万工日’ (立 合计 省投资 地、县

(吨' (吨， 自筹
方米， 投资

1950～195S 33I 5．36 103 252 9 857 352 233 46 0 I 87

1956～1960 989
7

l 6．2I 6645 756" ．197 5964 4022 I 325 328 46 95I

196I～1966|1074 I I．73 1301
6。

895 725 8306 4866 I 408 5l 9 19I 698
。‘+ ‘⋯
1967～197l 526 4．83 4015 529 258 5315’ 1264 526 110 44 372

／i五而‘=i丽⋯五～62 1

33．88 11988 2939 3202 37878 597l 3lI O 164 154 2192

1979～198lij 422 l 9．19；21226 560 1099 196ll 1985 1982 962 393 627

台计 5604 9I．2 56993 593I 5490 7793I 18—60 8584 2d29 ||28 50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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